中共四川省委党校

2018年在职研究生班招生简章
为了适应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需要，培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的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、较高的专业水平，党性强、作风好，能在省市（州）县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党校、干部学校、高等院校成为经济、意识形态、政策研究、理论教育、党务工作的骨干，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，我校2018年招收在职研究生。
一、招生专业和学制
1.经济管理专业
2.区域经济学专业
3.公共管理专业
4.法学专业
5.党政管理专业
在职研究生班为不脱产学习三年。集中讲授与个别指导相结合，第一、二学年专业课程学习，每月定期集中面授，第三学年在导师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、参加毕业论文答辩。
二、招生对象和报考条件
在职研究生班招生对象是在四川省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工作，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党员），具有大学本科（或学士学位）或双大专学历，有三年及以上（从毕业到录取当年的9月1日）实际工作经历的在职干部和中高级管理人员。

报考人员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、品德良好、遵纪守法、身体健康。
三、报名日期、地点
（一）报名日期：2018年3月1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结束。
（二）报名地点：省直机关党校和各市、州委党校招生办公室。
四、报名方法及审查
组织推荐或由考生本人向单位申请，经县或相当于县级及以上组织（人事）部门批准。

上述手续齐备后，考生可在省直机关党校、各市（州）党校招（研）办报名，然后由各报名点将材料送四川省党校招办审核。考生报名时，须持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、学历证件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其它证明材料各两份（均需本人签名），签署考生承诺书，并认真填写《考生登记表》一式两份，交报名费180元，近期一寸半身免冠照片4张。准考证由四川省党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核发。
五、考试日期及地点
在职研究生班于2018年6月23日至24日，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设定的考场统一进行考试。考试日程表随准考证发给考生。考生应于2018年6月22日下午持本人准考证、有效身份证到四川省委党校设定的各考室试座，并于6月23日准时参加考试。
六、考试科目
（一）公共科目
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
（二）专业科目
1.经济管理专业
（1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
（2）经济学原理
2.区域经济学专业
（1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
（2）经济学原理
3.公共管理专业
（1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
（2）公共管理学
4.法学专业
（1）法学基础
（2）宪法与行政法学
5.党政管理专业
（1）中共党史
（2）政治学原理
七、研究生的录取
根据考生考试成绩择优录取；少数民族考生和民族地区工作的考生，参照教育部有关录取政策规定进行录取；不再进行调剂录取。
八、学习期间的待遇
按照干部教育培训的有关规定，在职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工资福利等待遇，由本人所在单位供给。
在职研究生班学员按教学计划要求完成学习任务，考试考核合格，通过毕业论文答辩，由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颁发在职研究生毕业证书，并可按照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的规定，享受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待遇。
四川省党校在职研究生招办电话：（028）873512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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